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合规性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证监许可[2014]79 号文核准，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斯

股份”、“发行人”、“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2,053

万股(含 2,053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或“主承销商”)作为华斯股份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

主承销商，认为华斯股份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华斯股份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发行定价过程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

符合华斯股份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并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经发行人2013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华斯股份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2013 年 11 月 13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发行价格不

低于 14.60 元/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14.60 元/股，相对于本次发

行申购报价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均价 16.77 元/股的比率为 87.06%。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2,053 万股，符合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 6 名，未超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30 号)规定的 10 家投资者上限。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738,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85,718,000.00 元，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上限 299,738,000 元，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华斯股份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

金数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华斯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2014 年 1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9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53 万股(含

2,053 万股)新股。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出认购邀请书的情况 

2014 年 2 月 12 日民生证券向截至 2014 年 2 月 11 日收市后的公司除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外的前 20 名股东中的 1 名股东（前 20 名股东中，7 名表示明确不认购，12

名无法联系，故未向其发送《认购邀请书》）、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

条件的 20 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以及公司董事会决议公

告后截至 2014年 2月 11日 15：00点 30家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以电子邮件或



 

传真方式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含《申购报价单》）。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华斯股份

发送的《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认

购价格确定、数量分配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信息。 

(二)询价对象认购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截止 2014 年 2 月 17 日 17：00 时，共有 6 家投

资者以传真方式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共收到 4份认购保证金。 

有效报价区间为 14.60 元/股至 15.50 元/股。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对有效《申购报价单》

进行了簿记建档。截至 2014 年 2 月 17 日 17:00 时，收到 4 家认购对象缴纳的申购保证

金共计 1,200 万元。 

投资者的各档申购报价情况如下(按照报价从高到低排列)： 

序号 发行对象 
锁定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数量

（万股） 

1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15.50 328 

15.00 339 

14.60 349 

2 新疆鼎邦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2 15.30 210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 15.08 408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4.90 274 

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 14.73 207 

6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4.60 610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要求除基金管理公司之外的投资者缴纳申购保

证金人民币 300 万元，申购保证金的金额低于拟认购金额的 20%；参与认购的 6 个申购

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

和申购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除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诺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2 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 4家机构均足额缴

纳了 300万元保证金，其申购报价均合法有效。 



 

(三)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的原则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价格相同则按认

购数量优先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以及获配股数（上述原则以下简

称“优先原则”）。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根据以上配售原则形成最终配售结果，内容包括本次发行的最终

数量和发行价格、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名单及其获配数量和应缴纳的款项等。 

 (四)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

要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确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4.60 元/股，发行数量为 2,053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73.80 万元。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

如下：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

股） 

认购金额

（万元） 

占公司发行后股本

比重（%） 
锁定期 

1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4 5022.40 2.57% 12 

2 新疆鼎邦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10 3066.00 1.57% 12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8 5956.80 3.04% 12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4 4000.40 2.04% 12 

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7 3022.20 1.54% 12 

6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0 8906.00 4.55% 12 

合    计 2,053 29973.80 15.32%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华斯股份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本次发行不存

在报价在发行价格之上的特定对象未获得配售的情况，根据《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

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依次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

优先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

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原则，并遵循了《认购邀请

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

股数的情况。 



 

(五)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向上述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华斯农业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通知该投资者按规定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

17:00 时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2014 年 2 月 28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2014]000078

号《验资报告》，审验结论为：“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

收到 6 家配售对象缴纳的申购华斯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A 股股票的申购资金合

计人民币 299,738,000.00 元（大写：贰亿玖仟玖佰柒拾叁万捌仟元整），其中：截至 2014

年 2 月 17 日 17:00 时止，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4

家拟申购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华斯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A 股股票保证金

12,000,000.00 元（大写：壹仟贰佰万元整）；截至 2014 年 2 月 26 日 17：00 时止，保

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6 家拟申购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华

斯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剩余申购资金人民币 287,738,000.00 元（大写：贰亿捌仟柒佰柒

拾叁万捌仟元整）。” 

2014 年 2 月 27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

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4 年 2 月 28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2014]000079

号《验资报告》，审验结论为：“经我们审验，截至 2014 年 2 月 27 日止，华斯股份公

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299,738,000.00元（大写：贰亿玖仟玖佰柒拾叁万捌仟元整），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4,020,000.00 元（大写：壹仟肆佰零贰万元整），华斯

股份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5,718,000.00 元（大写：贰亿捌仟伍佰柒拾壹万

捌仟元整），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0,530,000.00 元（大写：贰仟零伍拾叁万元整），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265,188,000.00 元（大写：贰亿陆仟伍佰壹拾捌万捌

仟元整）。”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四、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认为：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

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

发行对象符合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规定的条件，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附件： 

《华斯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 

序

号 
名称 

序

号 
名称 

1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 宋明双 

2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3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6 
国信－招行－国信金理财收益互换（多策

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7 高凤池 

5 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8 林佳莉 

6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 陈佩君 

7 郝慧 50 王水表 

8 浙商控股集团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 邹瀚枢 5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新疆鼎邦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北京京富融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宁波景隆融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5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国立联智投资有限公司 5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8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上海证大投资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59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上海天臻实业有限公司 60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上海苏豪舜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上海天迪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2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天迪创新（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3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4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天津证大金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上海莱乐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 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上海阿客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上海凯思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 上海克米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 张怀斌 7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 和君集团有限公司 71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9 深圳市智信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 安信乾盛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7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 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 贺树峰 75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 贺增党 76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序

号 
名称 

序

号 
名称 

3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7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 郭艳青 78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6 吴振山 79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7 刘红军 80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 肃宁县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9 劳瑞清 82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 韩亚杰 8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 陈金华 84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2 吴维军 85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3 周丽卿 

   

 



 

(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合规性说明》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田 勇                   刘 灏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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